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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小姐投身革命

朱枫原名贻荫，小名桂凤，曾用名朱谌

之，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1905年，朱枫

出生于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受过非常

好的旧式教育。青年时期，朱枫不遗余力

地支持革命工作，参加爱国反帝学生运动，

支援上海工人罢工。

1939年，朱枫把女儿朱晓枫送进龙岩

的台湾抗日义勇队属下的少年团后，就跟

着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去了皖南新四军的随

军书店工作，名为经营书店，实则是共产党

人的秘密联络点。由于当时大后方革命出

版物资和经济都很困难，朱枫曾变卖了一

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一枚3克拉结婚戒

指，换来了3200元革命经费。

1944年，朱枫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牢房

内经受严刑拷打，后被组织营救，但腿部落下

了残疾。1945年，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

共华中局沪贸易部门和情报部门工作，通过合

理运营，增值牟利；提供情报，掩护同志。

为了革命事业，朱枫一家几乎没有团

聚的时候。朱晓枫至今记得那年母亲送自

己去解放区时的情景：“那一天，她送我到

吴淞口码头上，掏出一只金锁片交给我，说

‘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没想到，这一

次就成了永诀。”

潜伏台湾别梦依依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晓光被派到

上海工作，一家人只等朱枫来上海团聚。

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想起霞

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

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桥旧木桥边候我，

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

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朱晓

光回信：“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但天有不测风云，团聚之念终成梦。

1949年10月和11月间，解放军三野十兵团

先后进攻金门和舟山群岛，由于情报失准，接

连两次失利。中央高层决定，要尽快派人赴

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作准备。

谁能担当如此重任？论派遣条件，朱

枫是第一理想人选。她忠诚、机警、成熟，

而且在台湾有继女和女婿（在台湾警务处

电讯管理所当主任）等社会关系，各方面条

件都比较有利。可在朱枫即将调回上海一

家团聚之时，又让她担此风险，确有不忍。

但时间紧迫，华东局情报部领导只好找她

征求意见。

这个任务出乎朱枫意料，但她毫不犹

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写了一封

外人并不好懂的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

去将有几月逗留……”

深入虎穴传递情报

朱枫到台湾的第二天，与当时地下党

“台湾省工委”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

接上了头。她向蔡孝乾传达了华东局领导

的指示，蔡孝乾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

接应我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

时还把一些绝密情报交到朱枫手中。

一星期后，朱枫又与我党秘密情报员、

时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

得了联系。吴石在家里将用微缩胶卷拍摄

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

山群岛，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

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流

资料，台湾岛各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

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

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蒋军绝密军事

情报交给了朱枫。

3天之后，朱枫把所获得的第一批重

要情报，交到了定期往返于香港、基隆间的

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手中。不

久，这批情报就到达了华东局情报部和总

参作战部负责同志的手里。

毛泽东主席在看到《关于组织全国性

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具有很高价值的

绝密军事情报后，夸奖朱枫这位“秘密特派

员”以及“密使1号”吴石很能干，建议“一

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毛主席还当场赋诗

赞颂：“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

忠魂，曙光迎来早。”

从容就义浩气长存

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任

务后得到上级的指示：“速回”。她捎给上

海亲人一张便条：“凤将于月内返里，1950

年1月14日。”

正当朱枫沉浸在即将凯旋的喜悦中

时，厄运却正向她逼近。因台湾地下党两

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叛变，台湾实施海空

通道戒严。在紧急关头，吴石冒险亲自开

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

到还在蒋军手中的舟山岛，打算利用渔船

送她返还老家镇海。随后，台湾当局下令

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吴石，

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

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

此后，国民党保密局很快派人到舟山

搜查朱枫，朱枫意识到此次在劫难逃，从皮

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链和金镯，分4次把二

两多重的金属吞下，决心以死来表达她对

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但很快被敌发觉，

在“荣民总医院”把金物取出。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朱枫表现出坚

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慷慨直言：“我个人的

死算得了什么？‘青山处处埋忠骨’‘人间遍

种自由花’……”

1950年6月10日，被捕入狱120天的

朱枫昂首走向台北马场町刑场，与吴石等4

人被枪决，身中7弹，壮烈牺牲，年仅45岁。

永不褪色的枫叶
――记巾帼英烈朱枫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实习生 尹宇晓
通讯员 蒋文栩

2011年7月12日下午，宁波栎

社国际机场。

舱门打开，在全体人员的注目

下，徐云初把遗像交给母亲――朱枫

烈士的女儿朱晓枫，轻轻说了句：“外

婆到家了。”烈士的儿子朱明接过骨

灰盒，深情地抱在胸口，仿若是把母

亲抱在了怀里。

这一条漫漫回家路，朱枫“走了”60

年，如今终于归来，可以在故土安息。

随着朱枫烈士遗骸的回归，她在

台湾潜伏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为

世人所知……

（上接1版）

二审判决后，富阳县公安局向杭州市检

察院提出申诉。杭州市检察院在深入细致

地调查和审查后，向省检察院提请抗诉。省

检察院审查后又就此案向省高级法院提出

抗诉。至此，全国首例行政抗诉案诞生。

1991年10月12日早上，省高级法院

在富阳县再审此案，省检察院的两位检察

官出席法庭，宣读抗诉书。当天中午，审判

长当庭宣判撤销二审判决，维持富阳县法

院的一审判决，全国首例行政抗诉案抗诉

成功。至此，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

监督机关，实现了对刑事、民事、行政三大

诉讼的监督全覆盖。

“浙江贡献”和“浙江模式”

时隔20多年后，当年代表检察机关出

庭抗诉的省检察院检察官，仍清晰地记得

案件开庭当天的“大场面”：能容纳600人

的礼堂座无虚席，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

均派员前来旁听，来自上海、江苏、陕西的

法律界人士也赶到现场，浙江电视台全程

录像，当晚还上了央视，“通过全国首例行

政抗诉案，我们浙江的检察机关不仅让人

们进一步认识了行政诉讼法，更在法治中

国的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出

了‘浙江贡献’”。

首例行政抗诉案影响全国，人们也记

住了办理此案的检察官。他们来自于省检

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一个当年刚成立的

“年轻”业务部门。

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的检察官陈

旭昶，就是那一年加入了这个部门。陈旭

昶说，民事行政检察，听起来是一个专业名

词，但其实很“接地气”：从对生效民事、行

政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到对审判人员

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从监督依法行政，查处

虚假诉讼，到开展公益诉讼，守护青山绿

水、食品药品安全……每一项工作都和百

姓生活密切相关。

怎样担起这份“为民司法”责任？机构

设立初期，他们很快就把重心放在办案上，

通过办案打开工作局面，也通过办案摸索和

积累“实战”经验，于是就有了全国首例行政

抗诉案和之后的全省首例民事抗诉案。

由此起步，我省各级民事行政检察部

门在扩大办案规模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业

务能力建设，提升法律监督能力。2003

年，浙江检察机关在全国率先推行民事行

政抗诉书说理改革，提高抗诉书和再审检

察建议书制作水平，强化说理，被称为法律

监督说理的“浙江模式”在全国推广。

2009年，省检察院在全省检察机关规范民

事行政抗诉裁量权，当年全省检察机关民

事行政案件抗诉案件数位居全国第一，改

判纠错数位居全国第二。

这些年来，通过不断增强办案能力，民

事行政检察实现了更好地为民司法。省检

察院统计，仅2016年以来，我省检察机关

就监督民行生效判决、裁定、调解案件

4300余件，从中提请抗诉720件，提出抗

诉471件，法院采纳抗诉意见218件，有力

维护了司法公正。

在更多领域守护公平正义

2013年5月，杭州市民周大伯找到拱

墅区检察院，要举报他的亲戚周某。原来，

周大伯起诉周某要求偿还借款75万元，并

申请对周某名下的一套杭州房产进行诉讼

保全。但当他赢了官司准备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时，却发现另外一个人王某也把周

某告了，说周某欠他193万元，并且以那套

房子作了抵押。

王某有借条、有打款凭证，借贷纠纷中

债权人对于抵押的房产有优先受偿权，所

以周某的房子要先用来偿还王某的债款。

眼看着赢了官司却被别人“捷足先登”，周

大伯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受理该举报

后，检察官经查证发现，这确实是一起虚假

诉讼，是周某串通王某打“假官司”躲避

债务。

类似这样的虚假诉讼案，近年来并不

鲜见。有企业虚构外债，通过破产清算实

现转移财产或逃避债务；也有人离婚时为

了多分财产，让朋友拿假借条将自己告上

法庭，用夫妻共同财产还债……在开展民

事诉讼监督的过程中，我省民行检察官发

现了这些藏在民间借贷、离婚财产纠纷、劳

动争议案等背后的虚假诉讼线索并依法打

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秩序，推

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随着去年7月1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制度的建立，我省民行检察部门又迎

来了一项新职能。从此，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各方面，都能看到检

察官的身影。

其实，在浙江，“公益诉讼”并不算是一

个新名词。早在2002年，全国首起由检察

机关提起的民事公诉案就在浦江诞生；

2011年，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

公益诉讼案在平湖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2017年2月，浙江审结首例环境公益诉讼

案，绍兴市检察院的两名检察官作为“支持

起诉人”出庭……

“百姓利益无小事。”陈旭昶说，时代在

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

方面的新需求在不断增长，民事行政检察

的发展也将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

段，“那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充满希

望。”


